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决议中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6年5月21日9:15一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6年 5月 21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长沙旺德府万象时代T2楼806

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谌俊宇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8、《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已于2026年4月30日发布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38名，代表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37,949,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6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5,920,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78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0人，代表股份2,02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7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人，代表股份4,828,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79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7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0人，代表股份2,02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7786%。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963,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15%；反对9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63%；
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8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754%；反对9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719%；弃权 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7%。

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2、《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95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23%；反对9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82%；
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8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029%；反对9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651%；弃权 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0%。

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3、《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96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44%；反对96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13%；

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8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982%；反对96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539%；弃权 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0%。

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357,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04%；反对9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87%；
弃权 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8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90%；反对9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935%；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关联股东谌俊宇、李佳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股数为 1,
600,000股。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5、《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348,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464%；反对9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72%；
弃权 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688%；反对9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323%；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8%。

关联股东谌俊宇、李佳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股数为 1,
600,000股。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6、《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966,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94%；反对96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63%；
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375%；反对96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145%；弃权 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0%。

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7、《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947,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96%；反对99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51%；
弃权 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461%；反对99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51%；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8%。。

该项提案已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泰山、李赞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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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上午 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
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洁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50名，代表股份 109,112,09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407%；其中 249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 60,
357,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11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名，代表股份 100,784,30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179%；其中 4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 52,029,9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8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5名，均为中小

投资者，代表股份8,327,7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7%。
（三）公司全部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

提案 ：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42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6183%；反对

3,420,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1344%；弃权269,75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4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667,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8868%；反对3,420,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 5.6663%；弃权 269,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4469%。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42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6194%；反对
3,424,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1386%；弃权264,15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4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669,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8886%；反对3,424,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 5.6737%；弃权 264,1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4376%。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46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6536%；反对

3,378,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0959%；弃权273,25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5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706,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9506%；反对3,378,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 5.5967%；弃权 273,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4527%。

（四）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08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3101%；反对

3,896,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5709%；弃权129,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331,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3296%；反对3,896,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 6.4553%；弃权 1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2151%。

（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10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3301%；反对

3,901,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5760%；弃权102,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353,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3657%；反对3,901,7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 6.4644%；弃权 10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16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天慧，胡宝花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49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人民币172,365,509.12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评估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重大诉讼暨募集资金专户冻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重大诉讼基本情况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告”）于近日收到深圳

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案号：（2026）粤 0305民初
15990号）等诉讼材料。

原告一：广州腾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告二：彭志华
原告三：李瑛
被告：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公司通过查询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

法院冻结。本次被冻结账户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合计

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中信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银行账号

73010122002055773

86013000001772031注1

8110301012300787666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余额

477,633.89

30,000,000.00

511,336.49

30,988,970.38

冻结金额

477,633.89

0.00

511,336.49

988,970.38

注：1、该账户指募集资金专户下用于现金管理的虚拟账户，该账户当前持
有的结构性存款将于 2026年 7月 29日到期，若届时相关财产保全措施尚未解
除，产品到期自动赎回后存在被冻结的风险；

2、上述募集资金余额未包含尚未归还的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公司于2026年2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0,6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仅通过银行渠道获知相关信息，尚未收到法院关
于本次冻结公司银行账户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本次冻结所涉募集资
金专户为公司2021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非公司目前用于日常经营活动的主要账户，公司相关业务均正常开展。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分别占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的12.99%、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3.13%、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85%。鉴于本次冻结资金规
模及占比较低，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不会对公司资金周转、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亦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条第
（二）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之风险警示情形。

经公司初步核实判断，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被冻结系因公司涉及前述相
关重大诉讼案件，由原告方申请财产保全所致。该项保全措施系正常诉讼过程
中的程序性措施，并非为法院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公司将密切关注
被冻结账户后续有关情况，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向相关法院申请解除冻结等
应对措施，降低相关事项对募投项目实施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二）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广州腾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股权

转让款121,313,794.12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广州腾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违约

金51,000,000.00元；
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产生的财产保全保险费51,715.00元；
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原告主张事实与理由
2021年4月，原告与被告各方共同签署了《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州精信仪表电器有限公司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根据《收购协
议》第4.3条的约定，广州精信仪表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精信”）实现的
年平均扣非净利润超过承诺的年平均扣非净利润80%，则被告有义务在2024年
上半年启动收购原告控制的广州精信剩余 49%股权。原告以被告未按协议约
定履行收购剩余49%股权合同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继续履行
收购义务，并赔付违约金等相关款项。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小额诉讼事项，均未达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披露标准，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

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时无法评估本次诉
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结合案
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的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
审计确认后的数据为准。公司将依法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积极应诉，并将根据案
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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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暨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以2亿元（含）一4亿元（含）自有资金，以回购价格不超过
85.38元/股（含）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因实施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2026年4月17日回购价格调整为不超过83.88元/股（含）。本
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的，公司
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6年5月20日，上
述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6年3月24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

次回购公司股份77,1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049%。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74.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3.6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721,772元（不含交易费
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在股份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
露了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6年5月20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本次实际回购
区间为 2026年 3月 24日至 2026年 5月 2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025,6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2%。其中，最高成交价为83.8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3.63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399,963,642.1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已达到
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资金总额、回购方式、回购价格、回购股份

数量及比例、回购实施期限等，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相关
内容，实施结果与已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绑定核心人才

与公司发展利益，激发团队活力、稳定人才队伍；有利于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实
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公司股权分
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首

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若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预计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6,500

1,570,209,245

1,570,225,745

占总股本比例

0.00%

100.00%

100.00%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5,042,100

1,563,872,654

1,568,914,754

占总股本比例

0.32%

99.68%

100.00%

注：实施回购期间，公司注销部分回购股份 1,310,991股，公司总股本由 1,
570,225,745股减少至1,568,914,754股。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
之后三年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公司届时将
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6-039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特瑞普利单抗（商品名：拓益®，产品
代号：JS001）联合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维迪西妥单抗用于HER2表达的（HER2表达定义为HER2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
果为1+、2+或3+）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
批准。这是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在中国内地获批的第13项适应症。由于药品
获得上市批准后的商业化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受理号：CXSS2500079、CXSS2500080
证书编号：2026S01727、2026S01728
上市许可持有人：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新增适应症，具体为：本品联合维迪西妥单抗适用
于HER2表达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HER2表达定义为HER2免
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为1+、2+或3+。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尿路上皮癌是全球十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2022年我国尿路上皮癌新发病例数
9.29万例，死亡超4万例，严重威胁着患者生命健康，存在巨大尚未被满足的临
床需求。

2021年，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获批用于晚期尿路上皮癌的二线及以上治
疗，是我国首个获批的晚期尿路上皮癌非选择性人群适应症的免疫治疗药物。

本次新适应症的获批主要基于RC48-C016研究（NCT05302284），该研究是
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阳性药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旨在比较特瑞普利单抗
联合维迪西妥单抗对比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卡铂在既往未接受系统抗肿瘤治疗
的HER2（人表体生长因子受体-2）表达（定义为HER2 IHC 1+、2+或3+）局部晚
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该研究由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郭军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周爱萍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在全国74

家临床中心开展。
2025年 10月，RC48-C016的研究成果荣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并同步在 2025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
MO）年会主席论坛进行口头报告（摘要编号：#LBA7）。结果显示，主要研究终点
无进展生存期（以下简称“PFS”，基于独立影像评估）和总生存期（以下简称

“OS”）达到“双终点阳性结果”。与传统化疗相比，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维迪西妥
单抗一线治疗HER2表达晚期尿路上皮癌的中位 PFS实现翻番（13.1个月 vs.
6.5个月，风险比HR=0.36，95%CI：0.28-0.46；p〈0.0001），中位OS获得显著延长
（31.5个月 vs. 16.9个月，HR=0.54，95%CI：0.41-0.73；p〈0.0001），客观缓解率
（ORR）大幅提升（76.1% vs. 50.2%），中位疗效持续时间延长数倍（14.6个月
vs. 5.6个月）。联合治疗组对比传统化疗大幅改善安全性。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是中国首个批准上市的以PD-1为靶点的国产单抗药
物，曾荣膺国家专利领域最高奖项“中国专利金奖”，至今已在全球（包括中国、
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等地）开展了覆盖超过15个适应症的40多项由公司发起的
临床研究。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关键注册临床研究在多个瘤种范围内评估特
瑞普利单抗的安全性及疗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瑞普利单抗的13项适应症
已于中国内地获批。2020年 12月，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首次通过国家医保谈
判，目前已有12项获批适应症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是国家医保目录中唯一用于
肾癌、三阴性乳腺癌和黑色素瘤治疗的抗PD-1单抗。特瑞普利单抗用于晚期
鼻咽癌和食管鳞癌治疗的3项适应症已在中国香港获批。

在国际化布局方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瑞普利单抗目前已在美国、欧
盟、印度、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批准上市，并在全
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上市审评。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且药品获得上市批准

后的商业化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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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特瑞普利
单抗一线治疗HER2表达的尿路上皮癌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

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2026年5月21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上午 9:

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东升工业园B区公司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能先生。
6、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7人，代表股份168,329,94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3.8614%（剔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后的总股本计算，下
同）。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45,734,9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0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122,595,04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614%。

2、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4人，代表股份55,151,15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94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人，代表股份
45,734,9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5人，代表股份9,416,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2%。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239,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47%；反对 4,04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1%；弃权16,0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35,060,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718%；反对4,0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46%；弃权16,0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937%。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8,23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13%；反对 20,05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14%；弃权 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35,054,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612%；反对20,0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554%；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146,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148%；反对 4,14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43%；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0,967,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147%；反对4,1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15%；弃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4、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125,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770%；反对 4,64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44%；弃权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0,47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166%；反对4,6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45%；弃权 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139,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400%；反对 20,6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276%；弃权 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34,48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315%；反对20,6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905%；弃权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239,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702%；反对 4,05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74%；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1,061,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38%；反对4,05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76%；弃权 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袁慧芬、陈迪章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出具见

证意见结论如下：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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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